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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員級鐵路人員考試 

類 科：財經廉政 

科 目：公務員法（包括任用、服務、保障、考績、懲戒、交代、行政中立、利益衝突迴避與財產

申報）概要 

 

一、根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違法命令是否應遵守？ 

【擬答】： 

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違法命令是否應遵守，依現行公務員服務法第 2 條及公

務人員保障法第 17 條辦理如下： 

公務員服務法第 2條規定： 

現行公務員服務法第二條：「屬官對於長官所發命令如有意見，得隨時陳述」之但書規

定，蓋採陳述意見說。此主張未免過於遷就長官，而有輕忽法律之嫌，蓋行政係立於法律

之下之行為，長官之命令，亦應依據法律始能生效，依照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命

令與憲法或法律牴觸者無效」，倘係顯然違法之命令，依照規定，屬員僅得以陳述意見，

陳述之後，若無效果，勢必使違法之命令見之於事實而無法救濟。與刑法第二十一條第二

項所定：「依所屬上級公務員命令之職務上行為，不罰，但明知命令違法者，不在此

限。」則與公務員服務法所定的服從義務，理論上求得一致。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17 條規定： 

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令有服從義務，如認為該命令違法，應負報告之

義務；該管長官如認其命令並未違法，而以書面下達時，公務人員即應服從；其因此所

生之責任，由該長官負之。但其命令有違反刑事法律者，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 

前項情形，該管長官非以書面下達命令者，公務人員得請求其以書面為之，該管長官拒

絕時，視為撤回其命令。 

據上述規定而言，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違法命令是否應遵守當依保障法第

17 條規定辦理。 

 

二、請問應於就（到）職日申報財產時，一併進行財產信託之公職人員範圍為何？ 

【擬答】： 

依現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相關規定如下： 

申報財產之時間： 

公職人員應於就（到）職三個月內申報財產，每年並定期申報一次。同一申報年度已辦

理就（到）職申報者，免為該年度之定期申報。 

公職人員於喪失前條所定應申報財產之身分起二個月內，應將卸（離）職或解除代理當

日之財產情形，向原受理財產申報機關（構）申報。但於辦理卸（離）職或解除代理申

報期間內，再任應申報財產之公職時，應依前項規定辦理就（到）職申報，免卸（離）

職或解除代理申報。 

財產信託之公職人員範圍： 

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七條第一～四項規定： 

總統、副總統、行政、立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政務人員、公營事

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直轄市長、縣（市）長於就（到）職申報財產時，其

本人、配偶及未成年子女之下列財產，應自就（到）職之日起三個月內信託予信託業： 

不動產。但自擇房屋（含基地）一戶供自用者，及其他信託業依法不得承受或承受有

困難者，不包括在內。 

國內之上市及上櫃股票。 

其他經行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核定應交付信託之財產。 

前項以外應依本法申報財產之公職人員因職務關係對前項所列財產具有特殊利害關係，

經主管府、院核定應依前項規定辦理信託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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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人員於完成信託後，有另取得或其財產成為應信託財產之情形者，應於三個月內

辦理信託並申報；依第一項第一款但書規定不須交付信託之不動產，仍應於每年定期申

報時，申報其變動情形。 

第一項之未成年子女除已結婚者外，以其法定代理人為第一項信託之義務人。 

 

三、公務人員因違法失職而受懲戒，於懲戒程序中，因同一行為另正在進行刑事審判程序。請問

懲戒程序應如何處理？ 

【擬答】： 

公務人員因違法失職，涉及懲戒程序與刑事審判程序同時發生者，依現行公務員懲戒法規定

採刑懲併行之情形，其處理規定如下： 

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對於懲戒案件認為被付懲戒人有犯罪嫌疑者，應移送該管法院檢察機

關或軍法機關（第三十條）。 

同一行為，在刑事偵查或審判中者，不停止懲戒程序。但懲戒處分應以犯罪是否成立為

斷，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認有必要時，得議決於刑事裁判確定前，停止審議程序。 

依前項規定停止審議程序之議決，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議決撤銷之。 

前二項議決，應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通知移送機關及被付懲戒人（第三十一條）。 

同一行為已為不起訴處分或免訴或無罪之宣告者，仍得為懲戒處分；其受免刑或受刑之

宣告而未褫奪公權者，亦同（第三十二條）。 

立法理由： 

由上述規定可知，現行刑事裁判與懲戒處分兩者關係係採刑懲併行，其理由如下： 

兩者處分之性質不同，處分機關迥異，自可不適用刑法之「一事不再理原則」。 

公務員違法行為，除須負刑事責任外，尚有行政責任，兩者處分並無相違背，對公務員

違法行為可收警惕作用，並可避免責任之疏漏，此乃因公務員身分職責不同於一般人民

之處。 

對於刑事裁判中之案件，可同時進行懲戒處分，亦可收懲處之效果，不致因刑事裁判而

影響懲戒之進行。因懲戒案件之審議與刑事案件之偵查審判，原屬不同之司法程序，其

懲戒處分是否成立，應以刑事裁判為斷者，固有停止審議之必要。若同一行為，一經開

始刑事訴訟程序，懲戒程序即應停止進行，則徒使該案長期懸擱，無何實益，爰仿照刑

事訴訟停止審判之例，賦予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斟酌應否停止之權，俾得因事制宜。故現

行規定同一行為，在刑事偵查或審判中者，不停止懲戒程序。 

 

四、交通事業人員中業務員與業務佐之任用程序分別為何？ 

【擬答】： 

交通事業人員採資位職務分立制，資位受有保障，同類職務，可以調任。 

交通事業人員依資位分類，其中業務類分業務長、副業務長、高級業務員、業務員、業務

佐業務士，其中業務員與業務佐之任用程序，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例第 7條規定如下： 

業務員所任職務，由各事業總機構或該事業機構任用，報請交通部備案。 

業務佐以下所任職務，由各事業機構任用，報請直屬上級機構備案。 


